
“规模以上大型企业”相关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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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件说明
为明确本次招聘岗位要求中“规模以上大型企业”的判定标准，规范候选人任职经历核查口径，特制定本说明文件，作为招聘简章配套补充材料，适用于本次所有标注该任职要求的岗位。本说明严格依据国家统计局现行“四上企业”（规模以上企业）统计认定标准制定，确保判定依据合法合规、口径统一、权威可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核心定义
规模以上企业（规上企业）：是指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划定的经营规模、资质条件标准，依法纳入全国“一套表”联网直报统计范围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，是国家核算区域经济、监测行业运行的核心市场主体，也是行业内具备一定经营规模、管理体系成熟的代表性企业。
本次招聘提及的“规模以上大型企业”，特指满足下述行业认定标准，且经营规范、管理体系完善、具备规模化运营能力的规上法人企业，不含个体工商户、分公司、办事处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分行业规上企业认定标准（现行有效·官方依据）
本标准源自国家统计局全国一套表调查单位划分标准，结合主流行业招聘场景，明确核心行业规上企业判定门槛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结合主流行业招聘场景，重点明确核心行业规上企业判定门槛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	行业类别
	核心认定标准
	备注

	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	年主营业务收入≥2000万元
	涵盖制造业、采矿业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

	限额以上批发企业
	年主营业务收入≥2000万元
	大宗商品批发、工业品批发等批发类行业

	限额以上零售企业
	年主营业务收入≥500万元
	实体零售、线上零售等零售类行业

	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
	年主营业务收入≥200万元
	酒店、餐饮、民宿等相关行业

	有资质建筑业企业
	具备住建部门核发的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
	不设营收门槛，以资质证书为准

	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
	分档标准：交通、信息、水利等行业年营收≥2000万元；租赁商务、科研等行业年营收≥1000万元；居民服务、文体娱乐等行业年营收≥500万元
	涵盖现代服务业、生产性服务业、生活性服务业


	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
	有实际开发经营活动的独立法人单位
	纳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统计范围的规上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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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特殊说明与核查口径
[bookmark: _GoBack]官方依据与动态管理：规上企业（四上企业）名录由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按年度动态审核调整，企业达标后次年纳入统计名录库，不达标则退出名录。候选人任职期间，该企业需处于统计局公示的规上企业名录内，任职经历方可认定有效。
有效性判定（官方核查路径）：可通过国家统计局公示名录、地方统计局备案信息、企业纳税证明、营收审计报告、行业资质证书等官方/合规材料佐证企业规上资质，确保任职经历真实合规。
兜底说明：对于未列入上述行业的企业，若符合国家统计局划定的其他规上标准，且具备规模化经营实力、成熟管理体系，经招聘方核实后可予以认定。
动态管理原则：规上企业名录实行年度动态调整，企业达标后次年纳入统计名录，不达标则退出名录。候选人任职期间，该企业需处于规上企业名录内，任职经历方可认定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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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说明依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（四上）企业调查单位划分标准制定；若国家统计局调整认定标准，本说明同步更新并沿用最新官方口径。
（二）候选人需如实填报任职企业资质，若存在虚假信息，一经查实取消应聘或录用资格。
（三）本说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与本次招聘简章具有同等效力。

